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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伤者的临床法医鉴定结果。方法：将 30例于 2024年
1月—2025年 1月期间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伤鉴定者为研究对象。对上述鉴定者进行法医鉴定，

分析其结果。结果：对 30 例伤者进行损伤程度鉴定结果显示，其中，重伤二级 8 例；轻伤一

级 12 例，轻伤二级 10 例。结论：临床法医鉴定对于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伤者的准确诊断、

责任认定以及后续处理具有重要意义，需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运用科学合理的鉴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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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delayed splenic rupture. Method: 30 cases of delayed splenic rupture caused by trauma between January
2024 and January 2025 were identifi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Conduct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on the
above-mentioned appraisers and analyze their results. Result: The assessment of the degree of injury in
30 injured individual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8 cases with severe injuries at level 2; There were 12 cases
of first level minor injuries and 10 cases of second level minor injuries. Conclusion: Clinical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accurate diagnosis, responsibility determination, and
subsequent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traumatic delayed splenic rupture.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multiple factors and apply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identification methods.
Keywords: traumatic delayed splenic rupture;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Clinical symptoms; Imaging
examination;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引言

脾脏作为人体重要的免疫器官，在腹部脏器中位置相对

隐蔽却极易受到损伤。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是指机体遭受外

伤后，初期并未立即出现脾脏破裂的明显表现，经过一段时

间的隐匿期后才出现脾脏破裂症状，该病症给临床诊断和法

医鉴定带来诸多挑战[1]。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类意外伤害事

件频发，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的病例也相应增加。由于其早

期症状不典型，部分伤者可能在受伤初期未得到及时有效的

诊断与治疗，当病情进展至脾脏破裂阶段，可导致腹腔内大

出血等严重后果，甚至危及生命[2]。在法医鉴定领域，准确

判断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的发生机制、损伤程度以及与外伤

的因果关系，对于案件的公正处理、责任的合理认定至关重

要。​ 法医在鉴定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伤者时，需要综合考

虑伤者的受伤经过、临床表现、影像学资料以及病理学检查

结果等多方面因素[3]。但在实际鉴定过程中，受到伤者个体

差异、致伤原因复杂多样以及疾病本身隐匿性等因素的影响，

鉴定工作存在一定难度。因此，深入探讨外伤性迟发性脾破

裂伤者的临床法医鉴定方法与要点，对于提高鉴定的准确性

与可靠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研究分析外伤性迟

发性脾破裂伤者的临床法医鉴定结果，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本研究选取 2024年 1月—2025年 1月期间于我院进行

法医鉴定的 30例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伤鉴定者作为研究对

象。其中男性 18例，女性 12例；年龄范围在 18-65岁，平

均年龄为（42.52±8.33）岁。致伤原因多样，包括交通事故

伤 10 例，高处坠落伤 8 例，殴打致伤 7 例，硬物撞击伤 5

例。伤者从受伤到首次就诊时间间隔为 1～7天，平均间隔

时间为（3.23±1.52）天。

1.2 鉴定方法

1.2.1 详细病史采集​

详细询问伤者受伤的具体经过，包括受伤时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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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伤方式（如直接暴力打击、间接暴力传导等）、受伤时的

体位以及受伤后是否出现过短暂的不适症状等信息。同时，

了解伤者既往的健康状况，是否存在脾脏相关疾病或其他基

础疾病，如肝硬化导致的脾肿大等，这些因素可能影响对本

次外伤性脾破裂的判断。

1.2.2 临床症状检查​

对伤者进行全面的体格检查，重点关注腹部体征。观察

伤者腹部是否有压痛、反跳痛，尤其注意左上腹区域，该区

域是脾脏所在位置，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患者在此处常出现

明显压痛。检查腹肌紧张程度，判断是否存在腹膜炎体征。

此外，通过叩诊检查是否有移动性浊音，以评估腹腔内是否

存在积血。听诊肠鸣音，若肠鸣音减弱或消失，提示可能存

在腹腔内病变影响肠道蠕动。​

1.2.3 影像学检查​

（1）超声检查：所有伤者均接受腹部超声检查。超声

可检测腹腔内是否存在积液，初步判断脾脏的形态、大小以

及内部回声情况。对于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超声下可能显

示脾脏包膜下或实质内的血肿，表现为局部低回声或无回声

区域。动态观察超声结果，若发现血肿逐渐增大或出现新的

异常回声，有助于判断病情进展。

（2）X线检查：部分伤者进行了腹部 X线平片检查。

虽然 X线对脾脏本身的直接显示效果有限，但可观察到一些

间接征象，如左侧膈肌升高、左膈下积液导致的胃泡及结肠

脾曲移位等，这些征象提示可能存在脾脏损伤及腹腔内积血。

（3）CT检查：CT检查在诊断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中

具有重要价值。它能够清晰地显示脾脏的形态、结构以及损

伤的具体部位和程度。CT 图像上可看到脾脏实质内的低密

度区，代表血肿形成，还能准确判断血肿的大小、范围以及

是否有活动性出血。对于一些隐匿性的脾脏损伤，CT 检查

的敏感性较高，可发现超声难以察觉的微小破裂口或小血肿。

同时，CT 检查可全面评估腹腔内其他脏器的情况，明确是

否存在合并伤。

1.2.4 病理检查​

对于部分需要进一步明确诊断或损伤程度存在争议的

伤者，在手术切除脾脏或进行穿刺活检获取脾脏组织后，进

行病理学检查。将脾脏组织进行常规固定、切片、HE 染色，

在显微镜下观察组织形态学变化。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的病

理特征主要表现为脾脏实质内出血，可见红细胞外溢，出血

区域周围组织可能出现炎性细胞浸润，如多核粒细胞、淋巴

细胞等。随着时间推移，还可能出现纤维组织增生等修复反

应。通过对病理切片的观察，可判断损伤的时间、程度以及

是否存在其他潜在的病理改变，为法医鉴定提供有力的病理

依据。

2 结果

2.1 临床症状表现​

在 30 例伤者中，有 25 例伤者出现左上腹压痛，占比

83.3%；18例伤者表现为全腹压痛，占比 60%；15例伤者存

在左侧腹肌紧张，占比 50%；12例伤者腹部叩诊出现移动性

浊音，提示腹腔内积血，占比 40%；10例伤者肠鸣音减弱或

消失，占比 33.3%。此外，有 8 例伤者合并有肋骨骨折，5

例伤者合并有肝破。

2.2 影像学检查结果​

超声检查发现，28例伤者腹腔内存在积液，其中 20例

伤者脾脏包膜下或实质内可见血肿回声。X线检查显示，8

例伤者存在左侧肋骨骨折，5例伤者可见左膈下积液导致的

胃泡及结肠脾曲移位等间接征象。CT检查结果显示，所有

伤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脾脏损伤，其中 15例伤者为脾脏实

质内血肿，10例伤者为脾脏包膜下血肿，5例伤者存在脾脏

破裂口并伴有腹腔内积血。CT检查还准确发现了 8例伤者

合并的肝损伤、5例伤者合并的肾损伤以及 3 例伤者合并的

胰腺损伤等其他脏器损伤情况。​

2.3 病理检查结果​

对 10例进行病理检查的伤者脾脏组织切片观察发现，

所有切片均可见脾脏实质内出血，红细胞弥漫分布于组织间

隙。出血区域周围有不同程度的炎性细胞浸润，以多核粒细

胞和淋巴细胞为主。部分切片可见纤维组织增生，提示损伤

处于修复阶段。根据病理变化特征，结合受伤时间和临床表

现，进一步明确损伤的时间和程度，为法医鉴定提供了关键

的病理依据。

2.4 损伤程度鉴定结果​

依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结合伤者的临床表现、

影像学检查及病理检查结果，对 30例伤者进行损伤程度鉴

定。其中，重伤二级 8例，主要表现为脾脏真性破裂伴有腹

腔内大量出血，或合并有其他重要脏器严重损伤，需要紧急

手术治疗；轻伤一级 12例，多为脾脏包膜下血肿或实质内

血肿，直径较大，对脾脏功能有一定影响，但未达到重伤程

度；轻伤二级 10例，表现为脾脏包膜下或实质内少量出血，

病情相对较轻。

3 讨论

3.1 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的发病机制

脾脏位于左上腹，其质地较脆，周围缺乏骨骼等结构的

有效保护，在受到外力作用时容易受损。外伤性迟发性脾破

裂的发生机制较为复杂，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当机体遭受

直接暴力打击，如车祸中方向盘撞击左上腹、高处坠落时左

上腹着地或遭受殴打等，强大的外力可使脾脏瞬间受到挤压

或扭曲，导致脾脏实质或包膜受损[4]。虽然在受伤初期，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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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的包膜可能暂时保持完整，血液积聚在包膜下形成血肿，

但随着时间推移，血肿不断增大，包膜承受的压力逐渐增加，

最终导致包膜破裂，引发迟发性脾破裂。此外，间接暴力也

可能导致脾脏损伤，如胸部受到剧烈撞击时，通过膈肌传导

的力量可引起脾脏的扭转或撕裂，这种损伤在初期也可能不

表现出明显的脾脏破裂症状，而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才出现迟

发性破裂。 ​

3.2 法医鉴定的重要性及难点​

在涉及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的案件中，法医鉴定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准确的法医鉴定结果是判断案件性质、确定

责任归属以及对伤者进行合理赔偿的重要依据。然而，法医

鉴定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面临诸多难点。首先，伤者受伤后

的临床表现可能不典型，尤其是在受伤初期，部分伤者可能

仅表现为轻微的腹部不适或疼痛，容易被忽视或误诊。随着

病情进展，症状逐渐加重，但此时距离受伤时间可能已经有

一段时间，给准确判断损伤与症状之间的因果关系带来困难

[5]。其次，致伤原因复杂多样，不同的致伤方式对脾脏造成

的损伤机制和程度可能有所不同，法医需要准确分析致伤原

因与损伤结果之间的关联。此外，伤者的个体差异，如年龄、

健康状况、是否存在基础疾病等，也会影响脾脏损伤的表现

和发展过程，增加了鉴定的难度。​

3.3 鉴定方法的综合应用​

为了提高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法医鉴定的准确性，需要

综合应用多种鉴定方法。详细的病史采集是鉴定的基础，通

过询问伤者受伤的具体情况和既往健康史，法医可以初步了

解可能的致伤原因和损伤机制，为后续的鉴定工作提供方向

[6]。临床症状检查能够直观地反映伤者腹部的体征变化，但

由于症状的非特异性，仅依靠临床症状难以准确判断脾脏损

伤的程度和性质，需要结合其他检查方法。​ 影像学检查在

法医鉴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超声检查操作简便、无创，

可作为初步筛查的手段，及时发现腹腔内积液和脾脏的异常

回声。X线检查虽然对脾脏损伤的直接诊断价值有限，但能

提供一些间接征象，辅助判断病情。CT 检查则是目前诊断

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最有效的影像学方法之一，它能够清晰、

准确地显示脾脏损伤的部位、程度以及是否合并其他脏器损

伤，为法医鉴定提供了重要的客观依据。病理检查是法医鉴

定的金标准，尤其在损伤时间和程度的判断上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脾脏组织的病理学观察，可以明确损伤的病理变化过

程，判断损伤的新旧程度，进一步确定损伤与外伤之间的因

果关系。在实际鉴定中，应将病理检查结果与病史、临床症

状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以得出准

确可靠的鉴定结论。

3.4 鉴定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在法医鉴定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伤者时，要准确区分外

伤性脾破裂与自发性脾破裂。自发性脾破裂常见于患有某些

基础疾病的患者，如脾脏肿瘤、肝硬化导致的脾肿大等，这

些患者在没有明显外力作用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脾脏破裂[7]。

法医在鉴定时，应详细了解伤者的病史，进行全面的检查，

排除自发性脾破裂的可能。同时要注意损伤时间的推断，外

伤性迟发性脾破裂的损伤时间对于案件的处理具有重要意

义，法医可通过综合分析伤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结果

以及病理变化特征，结合相关的医学知识和经验，尽可能准

确地推断损伤时间。此外，在鉴定过程中，还应严格按照相

关的鉴定标准和规范进行操作，确保鉴定结果的科学性和公

正性。同时，加强与临床医生的沟通与协作，充分听取临床

医生的意见和建议，有助于提高鉴定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伤者的临床法医鉴定是

一项复杂而重要的工作。通过综合运用详细的病史采集、全

面的临床症状检查、先进的影像学检查以及准确的病理检查

等多种鉴定方法，并注意鉴定过程中的各项要点，法医能够

准确判断外伤性迟发性脾破裂的发生机制、损伤程度以及与

外伤的因果关系，为案件的公正处理提供科学依据，保障伤

者的合法权益和司法的公正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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